附件1
盐边县2026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承训机构邀标比选实施方案
 
各职业培训学校：
为稳步推进盐边县2026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根据工作安排，拟于近期邀标比选我县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承训机构，现将我县2026年组织实施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邀标比选承训机构的事项通知如下:
一、培训目标及任务
聚焦“钒钛首县、滋味盐边”发展定位，紧扣我县经济发展主导产业的需求和地方特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形成特色和亮点。聚焦能源化工、智能制造、先进材料、现代农业、康养产业等重点领域，结合群众所需，培育一批民间传统技艺、民族特色文化、乡村文旅建设、特色农业技术等地方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所需的能工巧匠；对其它极具地方特色的工种，保持密切关注，将“名厨出港”、非遗技艺、康养服务、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以及新业态培训等纳入培训范围，拓宽劳动力就业渠道，为盐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目标任务以市人社局下达的2026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目标任务为准。各学校须在11月底完成承担的培训任务，12月底完成培训资料的归档工作，12月份原则上不受理开班申请。
二、培训目标对象
培训对象具体包括：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含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以下统称六类人员）；企业新录用六类人员岗位技能培训和参加新型学徒制培训、技师培训等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
三、实施主体
盐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是本次邀标比选工作的招标人。按照“公开、公正、公平和竞争择优”的原则，通过比选确定盐边县2026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承训资格，比选综合得分前六名者入围。入围盐边县2026年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承训机构的且具备创业培训资质的机构承担创业培训工作，培训数量由招标人根据机构承接能力磋商分配，在签订培训合同中予以正式确认。
四、实施过程
（一）比选邀请。盐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6年4月8日向各职业培训机构发出比选公告，接到公告的培训学校自愿选择是否参加本次比选，比选人根据有关部门批准的培训许可资质和自身条件，制作比选申请书和包装密封标书，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
（二）比选申请。各参加比选单位务必于2026年4月13日12:00前到盐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与人力资源开发股212室（盐边县桐子林镇东环北路81号）送达比选申请书。
[bookmark: _GoBack]（三）现场比选。比选会议在盐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1会议室举行，比选时间2026年4月13日15:30开始，未按规定时间提交比选申请书的视为弃权。
（四）合同签订。中选培训机构在首个培训班开班之前签订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合同书》，明确任务与职责；不履行签订合同手续程序的，视为放弃中选权利。中选培训机构必须严格履行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项目《合同书》确定的义务，确保培训输出数量和质量。
 
 
盐边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4月7日
